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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炎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协助县人民政府领导审核或起草以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研究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请示县人民政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县人民政府领导审批；负责县人民政府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实施会议决定事项；根据县人民政府领导的只是或工作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协调。负责对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重要决定，决策和县人民政府领导有关指示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跟踪调研，及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文员提案办理工作；协助县人民政府领导做好需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处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向省市人民政府领导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负责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工作；负责县人民政府机关行政事务、安全保卫和有关接待工作；负责管理、协调全县金融工作秩序；负责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有关监管工作统筹规划全县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2．机构情况。
炎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系县一级行政预算单位，本部门无二级预算单位。根据编办核定，本单位内设机构8个，分别为秘书组、综合调研组、行政事务管理组、人事组织管理组、督查室（炎陵县人民政府督查室）、金融组、行政审批组、县政府总值班室。行政编制26名(2023年1月减少1个)，机关工勤编制3名；政府办下设公益一类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炎陵县经济研究中心（副科级），核定事业编制11名。现有在职人员34人，其中：行政编制24人、事业编制10人（其中2人为人武部[炎陵县民兵武器装备仓库]挂靠人员）。家属及遗属人员6人，离退休人员26人（人员经费由社保局统计）。本年无公务用车。
3．人员情况。
2023年本单位年末实有人员34人，比上年增加2人。人员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正常人员调进调出异动，异动后比上年增加2人。
（二）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提高综合调研的针对性，着力在总结经验、推广典型、研究对策上下功夫；抓好县政府及县政府领导重要报告、材料的起草，重要会议的组织重要文件的编发、呈送，各项工作的督查督办；县政府及办公室行政运行及后勤保障；抓好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抓好组织处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向省市人民政府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抓好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工作；做好县人民政府机关行政事务、安全保卫和有关接待工作；管理、协调好全县金融工作秩序；抓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有关监管工作统筹规划工作；做好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确保重点工作落到实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市政府办的关心指导下，在炎陵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紧盯“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目标，积极践行“五个坚持”，不断提高“三服务”能力水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1. 政府办工作经费：提高综合调研的针对性，着力在总结经验、推广典型、研究对策上下功夫；抓好县政府及县政府领导重要报告、材料的起草，重要会议的组织重要文件的编发、呈送，各项工作的督查督办；县政府及办公室行政运行及后勤保障；抓好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抓好组织处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向省市人民政府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抓好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工作；做好县人民政府机关行政事务、安全保卫和有关接待工作；管理、协调好全县金融工作秩序；抓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有关监管工作统筹规划工作；做好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确保重点工作落到实处等。
2、派驻政府办纪检组工作经费：为派驻政府办纪检组开展纪检监察相关工作费用支出，保障纪检工作正常运转支出。
其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本年度无其他项目支出预算，无其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财政拨款收入915.55万元、支出915.5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15.5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15.55万元，具体构成为：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656.52万元。
2.一般公共服务（类）纪检监察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为12万元。
3.一般公共服务（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支出为40万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支出为47.88万元。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项）支出为6.33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支出为16.79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支出为1.42万元。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为20.28万元。
9.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支出为0.53万元。
10.金融支出（类）金融发展支出（款）其他金融发展支出（项）支出75万元。
11.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为38.8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1、2023年度工作性专项资金安排和使用管理情况。
（1）政府办工作经费年初预算安排70.5万元，总投入资金70.5万元；支出功能分类为：政府事务70.5万元；支出经济分类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70.5万元。
（2）派驻纪检组工作经费年初预算安排12万元，总投入资金12万元；支出功能分类为：纪检监察事务12万元；支出经济分类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2万元。
2、其他项目（除专项资金以外）支出情况：无。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9万元，基本支出9万元，具体构成为：
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政府基金安排的支出（项）支出为9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四本预算”支出的绩效目标已100%完成，实现产出和取得效益好。按照部门职责、行业发展规划，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资产管理和开展业务情况好，严格按照年初预算，保证政府各项工作达到运行成本低、管理效率好、履职效能好、社会效应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100%，部门整体及核心业务实施效果，确保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为优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无。



